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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晚上，我们就「新教会的生活应如何改变人们对民

事和政治事物的态度」这一主题表达一些想法。（虽然前不久

刚举行了政治选举），我并没特意计划在这个时候来谈这一问

题。不过，如果说人类活动中有哪个领域比其他领域更清楚地

揭示了基督教世界的现状，那就是对于政治和政府的态度。 

政府提供了「对他人行使权力，并由此实现个人抱负」

的机会，而世界的自我之爱为此不断努力。在争夺权力地位的

过程中，当权力地位被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时，人们的心智在

考虑对错时常常变得盲目。当获取财富被视为最高利益，而政

府可以用于达到这一目的时，情况也是如此。这就导致了以政

府的名义增加职位、工作和薪水，导致了为某些群体和个人争

取特权的决心，导致了操纵不公正的法律行为，从而使个人或

群体的特殊利益受益。在其他任何活动领域中，权力和财富的

争夺都没能（比政治领域）更公开地揭示人类自我的本质。在

政府的名义下，人们表现出贪婪、不诚实、欺骗、仇恨、敌意

和残忍，往往完全无视正义和自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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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并不是说在政治领域中，诚实正直的人不多，但我刚

才提到的这些弊端是如此明显，以至于每个人都承认它们的存

在，并不断对它们进谴责、揭露和调查。政治孕育了改革者，

他们大声疾呼反对滥用权力，并承诺只要当选并获得权力，就

会清除政府的一切人类恶习。教会把「与政府的道德和民事错

误作斗争」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，他们认

为自己履行了作为「人民的属灵领导者和保护者」的职责。他

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人间建立某种形式的天堂。然而，尽管

改革者发出了呼吁，尽管教会谴责了道德罪恶，不公正和暴政

依然存在。事实上，有时教会本身就是最大的暴君。这在神圣

罗马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，当时教皇试图在罗马天主教会之下

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政权，在这个政权中，他将对各地的国王和

文官统治者拥有管辖权。这就是亨利八世时期爆发冲突的时候

（注：亨利八世 1509 年即位之初，欧洲进入两大强权的争霸

时期，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为争夺意大利开战，两国都力图争

取英国的援助。1511 年 11 月，亨利八世正式同神圣罗马帝国

结盟，向法国宣战）。 

但正如之前说的，虽然改革者发出呼吁，许多人还是理

所当然地认为，这些恶是不可避免的，是人类的本性，他们认

为这是无法改变的；因此，如果我们诚实的话，就必须承认这

一点。人们会粗暴地反对那些限制自己自由的恶，但却忽视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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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「影响他人，但自己可以忍受」的恶。人们容忍恶，直到它

们变得完全无法忍受，才会产生足够的抵制力量来战胜它们。

我们反复看到这样的情况：弊端变得如此明显，每个人都被激

发来反对这些弊端，对立（的力量）才得以建立。人们抨击他

人无视法律或故意违反法律，而他们自己却无视其他法律，并

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违反这些法律。正因如此，与民事

领域的错误进行的斗争往往被认为是一场失败的斗争，许多真

诚寻求改革的人失去了希望，放弃了斗争。他们说「没办法去

和市政厅抗争」。 

在某些方面，情况从未像现在这样混乱或令人困惑。世

界各国日益相互依存。通过旅行和贸易，合作的必要性变得日

益明显，人们越来越努力地在国家之间建立实际合作的途径，

特别是通过建立军事和商业条约来促进共同利益。但迄今为止，

寻求「所有国家承认和尊重的某种道德和民事正义标准」的努

力并不成功。因此，建立国际法院、国际联盟或联合国的每一

次尝试，其结果都令人失望。有太多狭隘的沙文爱国主义（注：

过度且非理性的爱国主义），这种爱国主义导致相互猜疑、嫉

妒和恐惧，阻碍全心全意的合作。每个国家都寻求促进自己的

利益，而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，更强大的国家试图剥削更弱

小、更落后的国家。只有在激情不被激发的情况下，合作才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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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，因为激情会蒙蔽人们的双眼，使他们看不到他人对正义

和自由的需求。 

例如，我们发现在联合国方面，他们所开展的与「促进

世界上不幸人民的福利」相关的活动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。但

迄今为止，任何试图制定法律来防止国际冲突的努力都失败了。

其原因是，当人们的激情被激发时，他们的正义感就会受到抑

制。最重要的是，人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对人类命运的坚定信念。

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他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和目的。生命

是为了什么？我们的文明从何而来，又将何去何从？如果激情

被激发，理性被推翻，暴民心理席卷全球，又怎能避免一场完

全毁灭性的冲突呢？这就是我们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陷入无望

纠结的真正原因。 

许多人声称，他们相信人类的才智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的

所有这些问题。但这种信心一再地被一些事件所动摇，我们没

能预见这些事件，而它们可能导致我们无法幸免的灾难。世界

上许多人认为，目前有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似乎正在努力征服世

界，而且这两个国家都有可能将人类拖入一场「末世决战」，

在这场决战中，除了彻底的混乱之外，什么都不再出现。每一

个对公义和全能的上帝抱有淳朴信仰的人都希望，一个新的秩

序会以某种方式建立起来，就像凤凰涅槃一样从我们现有文明

的废墟中崛起。但谁也猜不到这可能在何时实现，如何实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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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的二次来临的应许可以说是确定无疑、不可更改的—

—圣治在指引着人类的命运，以实现经文中的所有应许，接受

圣言神性教导的人对此不会有任何怀疑。然而，我们在这项远

非我们所能理解的神性救赎工作中，又该扮演什么角色呢？尽

管著作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，并在许多国家的图书馆中流传，

但它们几乎完全被忽视或断然拒绝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新教会

被认为是「在某个自封先知的情感带领下」出现的众多宗教派

别之一。人们认为这不值得认真研究。其结果就是，无论我们

自己对属天教义的真理有多么深刻的信念，无论我们按照教义

的教导做出多么真诚的努力，新教会对我们周围的世界并未产

生明显的影响。我们的人数如此之少，而我们自己对著作的理

解又如此之少，以至于我们通过任何形式的传教工作将他人带

入教会的努力似乎是毫无希望的。 

某种新的秩序将从目前的混乱中演化出来并得到发展，

对此我们并不怀疑。新的秩序将不是由新教会带来，而是由圣

治与当今世上的人们共同运作带来。圣治引导着人类的事务，

以最终实现主的神性目的，而祂的运作是全球性的，与世界各

地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。虽然主目前无法使新教会在许多人中

间传播，因为人们没有需要新教会的意识，不会自愿去寻求它，

但圣治的运作首先必须是保护人类免遭彻底毁灭，并引导人们

远离最严重的恶，进入其他不那么致命的恶。这甚至会通过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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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仰之人的活动来实现。改变将会到来，不是来自我们所说的

新教会，而是来自圣治的隐秘运作，通过人类属世的爱和他们

促进世俗野心的愿望来运作。 

最后的审判确实扫除了中间灵界里那些「虚幻的天堂」。

几个世纪以来，这些虚幻的天堂一直束缚着人们的心智，使他

们陷入错误的观念和教义之中。1757 年发生的这场最后审判，

打破了所有这些虚假教会对人们心智的束缚，使他们能够自由

地审视自然，得出自己的结论，从而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开辟了

道路。但是，虽然它带来了一个智力自由的新时代，却没有用

宗教的属灵真理取代那些虚假教义。因此，人们的思维和希望

都集中在对自然力量的掌握上，认为这是改善这个世界外部生

活条件的唯一途径。人们认为这是唯一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途

径和方式，而且（他们并）不考虑死后的生活，而是完全着眼

于这个世界。主一直在利用这种爱自己和爱世界的动力来启发

人们探索和应用自然法则，从而改善人类的外部条件，同时也

预备他们的心智来最终理解和运用属灵法则。因此，主会妥善

安置「人出于自私和世俗的野心所提出的建议」，以促进对祂

圣言内义的最终接受。 

属灵理解必须以感官经验为基础。它必须以自然科学知

识为基础。属世真理是理性理解属灵真理的前提。这就是为什

么在主的圣治下，我们迎来了这个对自然界进行非凡探索的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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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。从长远来看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教会。人们发现，

自然界的每一种运作都是按照法则进行的，这些法则可以被发

现，可以被理解，可以被应用于改善人类的属世生活。这为人

们发现「同样的事情适用于宗教法则，这些法则可以被应用于

改善人类的属灵生活」开辟了道路。原子能的发现、行为心理

学的事实、无线电和电视的神奇都可以说明这一点——所有这

些事物都可以用于「圣言教导的应用」，它们为人们理解「主

的圣治在自然界的运作」开辟了新的视野。 

也许新教会现在就可以开始改变人们对民事和政治事物

的态度，其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就是著作中的明确教导，即有一

条「管理教会与国家的间关系」的神性法则。有一条神性法则

来管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。即使是新教会的成员也只是刚刚开

始理解这一法则。著作的教导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明显悖论

——即尽管教会和国家必须是不同的、独立的，任何一方都不

能干涉另一方的自由，但宗教精神必须管理有关民事和政治事

务的所有决定。这怎么可能呢？ 

关于「教会和国家必须分离和不同」，在下面的章节中

给出了明确的教导。我将为你们引述其中的两三个章节，以便

基于著作将这个问题阐述清楚： 

有两种人类事务必须处于秩序之中，就是属于天堂的事

务和属于世界的事务。与天堂有关的事务被称为教会事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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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世界有关的事务被称为民事事务。没有监督者，世界就无

法维持秩序；监督者必须记录所有按照秩序所做的事，以及

所有违背秩序所做的事；他们必须奖赏那些生活符合秩序的

人，惩罚那些生活违背秩序的人。如果不这样做，人类就会

灭亡；因为由于遗传，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掌控他人和占有

他人财物的欲望，由这欲望而来的是敌意、嫉妒、仇恨、报

复、欺骗、残暴，以及许多其它邪恶。因此，除非人通过法

律，通过「适合他们的爱的奖赏，即行善之人获得荣誉和利

益」，通过「违背他们的爱的惩罚，即作恶之人失去荣誉、

财产和生命」而被约束，（除非这样做，）否则人类必定会

灭亡。因此，必须有精通法律、睿智、敬畏上帝的监督者，

使聚集的人们保持在秩序中。监督者中也必须有秩序，以免

有人因任性或无知而许可违背秩序的恶，从而破坏秩序。当

监督者有高低之分，他们之间又有隶属关系时，就要防范这

种情况。那些管理与天堂有关的人类事务，或管理教会事物

的监督者被称为牧师，他们的职务被称为牧职。而管理与世

界有关的人类事务，或管理民事事务的监督者，则被称为官

员；他们的首领，在这种最高权力存在的地方，被称为君主。

（《属天的奥秘》10789-10794） 

属于教会的事物被称为属灵事物，它们居于人的至内在。

而那些属于国家社会、被称为民事事物的，居于这些事物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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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；那些属于科学、经验和技艺的、被称为属世事物的，构

成支撑它们的底座。属于教会、被称作属灵的事物之所以居

于人的至内在，是因为它们可以与天堂结合，并通过天堂与

主结合，因为唯独这些事物从主经由天堂流入人的里面。属

于国家社会、被称作民事的事物之所以占据属灵事物之下的

位置，是因为它们与世界结合，因为它们属于世界，因为它

们是将世人联合在一起的律例、法律和规则，通过它们，能

够形成安定的、组织良好的社会或国家......当这三种事物

照其秩序排列时，人就是一个完美的人。因为它们与下列事

物流入的秩序一致——属于头的事物流入身体，并经由身体

流入脚（流入行动）。所以，属灵事物流入民事事物，又通

过民事事物流入属世事物。（《婚姻之爱》130） 

民事生活是暂时的，会终结，并且终结之时如同从未存

在过。而属灵的生活没有终结，是永恒的……必须清楚的是，

人出于爱的原则所吸收并经其理解力所确认的圣言和教会的

属灵事物会存留在他里面，但民事和政治事物并不以同样的

方式存留。因为属灵事物上升至心智的最高区域，并在那里

取得自己的形式。原因在于，这是主带着神性真理和神性良

善进入人里面的地方，该区域就像祂所居的圣殿。但民事与

政治事物因属于这个世界，故占据心智的低层区域，其中有

些在那里充当围绕主殿的小建筑，有些则充当通向入口的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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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。教会属灵事物居于心智最高区域的另一个原因是，它们

是灵魂所特有的，并寻求灵魂的永生；而灵魂在最高层，唯

独以属灵之粮为食。（《真实的基督教》415, 494） 

因此，教会不应试图影响国家。这是从我们读到的内容

得出的结论。教会不应试图通过「使民事、经济或社会政策的

原则与人的良知相绑定」来影响国家。它不应该试图通过「支

配人们对政府或经济形式的看法」来行使世俗权力，因为这些

外部事务本身既不是善也不是恶，而是可以「用于善或恶目的」

的途径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善的和正确的，在其他条件下可

能就是恶的和有害的。情况会发生变化，促进纯正良善的途径

也会随之变化，甚至往往从一面走向完全相反的另一面。因此，

政府管理模式总是需要调整和适应。即使在天堂，管理的形式

也可能不同，在一个社群适合的管理形式，在另一个社群可能

就不合适。没有一种政府管理形式适用于所有人和所有时间。

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可能会被不同的人认为是最明智和最恰当

的，而根据具体情况，相反的观点也可能是正确的。 

因此，人们必须能够自由地对这些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教会不得规定他们应该如何思考或如何判断。每个人都应在主

的直接引导下，凭着从圣言的教导中形成的良知来判断和行事。

对于经济、政治和社会事务，每个人都应根据自己对圣言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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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来形成自己的观点。在这些问题上，他的良知不应受教会这

个组织的支配。神职人员不应将这种良知强加（于教会成员）。 

这就是我们教会没有参与「社会福音」的原因。我们一

直避免让教会作为一个组织来规定「人们应该如何就民事和政

治事务问题进行投票」。这样一来，教会就不再是一个属灵的

组织，而是一个属世的组织。因为只要人们对「教会为了回答

这些问题所作的规定」作出响应，他们就不是出于「他们从圣

言中看到的内容」行事，而是出于「对教会所讲内容的忠诚」

行事。而「对教会的忠诚」与「根据人自己对主的教导的理解

所形成的良知行事」是十分不同的。 

在这些事上，必须由主来带领。祂必须直接带领，祂必

须带领每一个人。教会的全部目的就是要保护每个人的内在自

由，让他们能够到主那里去，接受主的带领，并基于主通过祂

圣言的带领，寻求自己生命问题的答案。个人里面的教会，对

主的爱，以及基于圣言教导的对邻舍的仁爱——这些事物必须

形成每个人的良知。每个人都必须以这种良知来判断生活中的

一切，包括民事、道德和社会事务。著作甚至说，这一点构成

「宗教的生活」——他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对待圣言的教导——

这一点构成「宗教的生活」。主在圣言中揭示了祂的神性法则，

民事和道德行为必须由主自己「从人的内在」进行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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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的判断都必须「出于宗教，依照属灵真理」。民事

和政治事物必须被视为属灵和神性事物的仆人。随着人们在理

解和热爱圣言的属灵真理方面取得进步，这种态度将把「内在

的才智和智慧」引入到「民事和政治问题的决定」中。这样，

人们在民事、政治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思维方式就会大不相同。

如果这一法则得到遵守，教会将永远不会寻求支配国家，国家

也不会寻求支配教会。两者都将是自由的。然而，所有的民事、

道德和社会秩序问题都将通过主的话语，受到主的直接引导，

并将照着从圣言形成的良知被有序梳理。 

我们在《真实的基督教》601 中读到： 

唯有宗教使人更新并重生。宗教在人类心智中占据最高

位置，能看清它下面属于世界的事务；还能通过这些事务攀

升，如同纯净的树液通过树升到顶端。它从那个高度俯视属

世之物，如同人从塔顶或山顶俯视下面的平原。 

《圣治》322： 

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文明和道德之人……文明和道德

之人也能成为属灵之人，因为文明和道德事物是属灵事物的

容器。知道并遵守所在国家法律的人，被称作一个文明之人；

使这些法律成为自己的道义和美德，并出于理性在生活中服

从它们的人，被称作一个道德之人。现在我要说的是，公民

和道德生活如何成为属灵生活的容器——照这些法律生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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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仅将它们作为公民和道德法律，而且作为神性律法来生活，

你将成为一个属灵之人。 

几乎没有一个民族会野蛮到「不立法禁止杀人、与别人

的妻子通奸、偷盗、作假见证和侵犯他人权利」的地步。文

明和道德之人遵守这些法律，是为了可以，或似乎可以是一

个好公民；但他若不同时视这些法律为神性（律法），就只

是一个文明和道德的属世之人；若同时视它们为神性（律

法），就会成为一个文明和道德的属灵之人。不同之处在于：

后者既是地上国度的好公民，也是天上国度的好公民；而前

者只是地上国度的好公民，不是天上国度的好公民（一个人

可能与其他文明和道德之人一样，遵守同样的法律，但他这样

做可能是出于个人原因，出于骄傲，出于利益，出于任何外在

的野心，而不是因为「这是上帝的律法」）。 

当然，现在有一些法律是由人通过的，与上帝的律法并

不一致，有良知的人必须从宗教的角度来判断这些法律，并努

力通过政治手段、投票和立法机构来努力克服这些法律。或者

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也是过去曾出现过的情况——形势发展

到某个程度，导致叛乱和违法。在某些时候，这样的情况是不

可避免的，过去也曾发生过——这也是我们在美国建立政府的

真正原因。当时是因为宗教问题，因为教会主宰着国家。不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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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，我们也带来了同样的统治倾向，并开始在这里做着同样

的事——我们曾在大洋彼岸逃离的事。 

（我们应）承认教会的目的是保护属灵自由，鼓励每个

人出于神性话语独立思考，在他生活中所有事情上都作这样的

思考，并将圣言的教导应用于他的日常生活，应用于他与家庭、

社区、国家相关的生活，应用于他生活中的一切外在责任。圣

言的教导必须应用于这些方面，以便主能够从内在管理这些事

情。这才是（教会的）理想——正是为了维护这种自由，鼓励

这种态度，把人们都带到主的面前，使他们能够自由地从这一

角度思考这些事，自由地作不同的思考。人们的想法并不相同，

在这些事情上也并不一定要相同。我想起了建巴别塔时发生的

事，主使人们的语言混乱，四散开来，使他们无法相互理解，

因为这种「试图建立一种通用的人类思想基础」的做法会摧毁

所有的属灵自由，人类的属灵生活也会因此而丧失。所以发生

了什么呢？主混淆了语言，这意味着允许人们在外在层面对事

物有不同的思考。 

情况会变，不仅会变，而且对一个人和对另一个人来说

是不同的。所以必须有自由。就像美国的内战时期，在同一个

国家里，处于战争中的人们对于时局有着截然相反的结论。他

们都是真诚的人，都在尽力思考当时正确的做法。这正是主所

看重的。他们必须自由地这样做。这就是导致政党冲突的原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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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人们在将正义和荣誉的法则应用于当下存在的世事时，会

有不同的想法。如果他们都是站在宗教良知的立场上思考问题，

那么这种思考虽然在表面上会有所不同，但却能保持内部的统

一，因为人们都在寻求维护国家的统一、国家的福祉以及双方

的最高利益。虽然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同，虽然他们会努力确立

各自认为正确的东西；但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不会导致政府解体。

另一方面，这会导致这两方面事物的对立，从而维护外在自由。 

试想一下，如果有一个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的世界性机

构，就像当时的教皇一样，制定法律，规定人们在这些事上应

该怎么做，那将会是什么样子。有些人认为，如果我们能以某

个地方为中心，为所有人建立一个「普世法庭」，并能够拥有

武装力量，从而控制所有国家的行动，使它们与单一的正义准

则保持一致，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，这将是今天的理想。事实

上，这将是任何人能想象到的最严苛的暴政。这将摧毁人们出

于主独立思考这些问题的能力。 

文明和道德事物都是仆人。它们本身没有力量。它们的

力量来自于使用它们的动机——那支配人们使用这些事物的爱。

这些爱是世界上的力量。对于同样的（文明和道德）事物，人

们使用它们的动机可以是出于善爱，也可以是出于恶爱。因此，

个人必须有思考这些事物的自由，并从圣言的教导中得出自己

的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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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这一神性法则的遵守使真正的爱国主义成为可能，这

种爱国主义包括尊重其他国家的自由，欣赏其他国家的特殊功

用，以及促进它们和自己国家福祉的意愿。对本国公民来说，

热爱自己的国家仍然是最重要的核心，但它也包括热爱「自己

国家对整个国际大家庭可能发挥的功用」，以及本国公民对此

可能发挥的功用。它将促进一种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善意基础上

的合作精神，因为人们将出于「对主之爱和对邻舍之仁」来思

考问题，出于「对他人福祉的渴望」来思考问题，而不是出于

「自私和世俗的考虑」来思考问题。这将消除战争的根源，以

及「让其他国家臣服于某个国家」的倾向。 

这种教会对国家、国家对教会的态度，可以开始传授给

那些了解著作教导的人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真理，我们可以开

始自己活出这一真理。我们可以开始认识到自己应该如何思考

这些外在事物，我们应该如何向教会寻求著作的教导——这些

教导将引导我们到主那里，寻求关于任何问题的直接教导，而

不是要求教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该怎么想。 

事实上，很多人希望你告诉他们该怎么想，但当你告诉

他们时，他们并不喜欢（你的答案）。无论如何，他们会有别

的想法。教会对国家和国家对教会的这种态度，现在可以通过

著作的教导来传授。这也是新教会生活的一部分。这就是我想

表达的东西。将我们的教义应用到生活中，会使我们对这些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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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的整个态度发生重大变化——这不仅仅是我们「所认同的一

种理论教义」，这是我们「开始理解并学习如何应用的一种生

活法则」。如果每一个新教会的成员都能以这种方式思考，并

努力将其作为「指导自己对生活中所有事情态度」的一种途径，

那么这场伟大的变革就会开始。这将是主降临的结果。它将极

大地改变我们对于政治的精神，以及对于政治家的概念。 

总教会的牧职人员已经认识到这一真理，并将其应用于

总教会的组织中。正是这一观念决定了我们教会的组织方式。

现在，我们远未实现这一理想。但我们不要因为「当前只能部

分地、不完美地实现这个理想」而放弃它。我们教会的理想是，

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「主在祂圣言中的教导」的理解，自

由地思考和行动。教会不会规定他应该如何说话，如何思考外

在问题。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情况下，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

真诚理解。他们应该是自由的。 

教会本身的管理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，即每个人都应该

自由，都有自己的责任。牧职人员不受平信徒的支配，平信徒

不受牧职人员的支配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寻求自己的答案，

自由地将教义应用于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否定了

「社会福音」，现代基督教派已经完全致力于「社会福音」，

它影响了很多人——每个人都呼吁教会告诉国家该做什么，告

诉他们应该怎样处理这个、那个和其他事情，如何处理他们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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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的所有复杂情况。但我们这个教会已经设定了它的目标，即

不干涉人们的良知，而是通过「引导他们到圣言那里去，到主

那里去，从主的教导中思考，并使主的教导管理他们生活中的

一切」来建立他们的良知。 


